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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重大灾害防治

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的通知

安监总煤装〔2016〕10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

局,司法部直属煤矿管理局,有关中央企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

照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部署,进一步强化煤矿灾害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

和重大灾害防治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防治重点内容

１．瓦斯防治方面。矿井开拓布局不合理;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瓦斯抽采系统能力不足、抽采效果不达

标;瓦斯治理工程不到位,两个“四位一体”防突措施不落实、防突效果不达标;“一通三防”机构不健全;瓦斯

超限仍然作业;监控系统功能不健全或运行不正常等。

２．水害防治方面。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煤矿未落实“三专”(专门防治水机构、探放水专业队

伍、探放水专用设备)要求;未按规定编制防治水图件;未查清区域水文地质条件、水害类型和导水通道;受承压

水威胁的煤矿未划分非突水危险区、突水威胁区和突水危险区;未对老空区积水划定警戒线和禁采线;未对水害

治理效果进行验证;未按规定留设或者擅自开采各种防隔水煤柱等。

３．防灭火方面。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未编制防止自然发火设计或者未按设计组织生产建设;高瓦斯

矿井采用放顶煤开采,不能有效防治煤层自然发火;有自然发火征兆,没有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注浆、注氮系统和

火灾监测系统未建立或不完善;井下火区及密闭管理不到位;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机电设备和非阻燃电缆、胶

带、风筒、瓦斯抽采管路材料等。

４．冲击地压防治方面。有冲击地压现象的矿井,未进行冲击倾向性测定和危险性评价;有冲击地压危险的

矿井,未编制防冲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专项措施;未配备专业机构和人员;未进行冲击地压预测预报;未有效

消除冲击地压危险等。

５．提升运输方面。矿井运人装置的大型设备和钢丝绳未按规定进行检修、检测检验;保护装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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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坡三挡”防护设施不完善;超载超员运行;使用非安标产品等。

各产煤省(区、市)要结合辖区内煤矿灾害的实际,进一步确定和细化灾害防治的重点内容。

二、组织实施

要由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牵头组织,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配合,成立工作机构,制定工

作方案,明确专门负责人,确定重大灾害防治矿井范围及防治目标和具体任务;指导辖区内各市(县、区)、各煤矿

企业(煤矿)开展防治工作;要及时总结分析辖区重大灾害防治进展情况,有力促进防治工作取得实效,并将本

省(区、市)进展情况(上报格式见附件)每季度末报送国家煤矿安监局。

三、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各煤矿要严格执行«煤矿安全规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各自重大灾害实际,提出防治措施,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建立灾害风险等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制,在全面梳理重大灾害防治情况及效果基础上,采取

工程、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加强重大灾害防治工作。

四、强化科技支撑

各有关部门和煤矿企业要加大煤矿安全生产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力度,依靠科技手段,提高灾害防治效

果,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国家煤矿安监局、省级有关部门要搭建“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攻关和推广平台,

根据煤矿重大灾害情况和需求,组织开展煤矿安全科技进矿区等活动,帮助提出解决重大灾害防治技术方案。

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要发挥煤矿安全改造等中央预算内资金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协调支持煤矿重大灾害治理。地方政府要加大

煤矿灾害治理政策支持力度,按规定组织配套资金。煤矿要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

〔２０１２〕１６号)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实行专款专用。

六、依法严格监管监察

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把煤矿重大灾害防治工作纳入执法计划,与专项监察相结合,采取双随机监管

监察方式,强化督促检查。对存在«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８５号)中１

５类重大隐患的矿井,要依法停产整顿;对存在重大灾害隐患不整改、导致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依法从严追究责

任。

国家煤矿安监局将组织开展抽查督导,督促各地区各单位推进煤矿重大灾害防治工作,并将抽查督导结果向

煤矿所在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通报。

请各产煤省(区、市)于２月底前将工作方案和专门负责人及联系人报国家煤矿安监局(联系人及电话:科技

装备司沈毅、陈东科,０１０－６４４６４１３４‹带传真›,６４４６４０２４;电子信箱: chendk

＠chinasafety．gov．cn)。

 附件：重大灾害防治情况进展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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